[bookmark: _GoBack]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名称）    年    月    日 作出关于减资的股东会  决议/决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万元减少至     万元。在该决议/决定作出之日的10日内通知了债权人，并于    年    月    日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报纸 上发布了减资公告。现就减资所涉及的债务清偿及担保问题作如下说明:
根据公司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偿付债务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45日，（公司已登记申报债权    万元，并按照债权人的意愿履行了清偿或担保手续）或者（没有债权人向本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且公司没有收到债权人对公司减资提出异议。公司及全体股东郑重承诺：减资前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由减资后公司承继，减资后公司的全部资产不足于清偿减资前公司债务的，公司减资前股东仍以其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为限对公司减资前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股东会（股东）确认意见：仅此确认，本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我们愿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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